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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周旭

94 岁老人陈某住在

敬老院里， 和他同住的是

一名 74 岁双目失明的残

疾老人李某。 今年 5 月，

李某不慎撞倒陈某， 老人

送去医院急救后因器官衰

竭去世。

陈某的儿子要求李某

赔偿 4万元， 敬老院赔偿

6 万元。 协商不成， 来到

金山区枫泾镇人民调解委

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员仔

细与敬老院核实情况， 按

法律和事实调处这起人身

意外伤害案件。 最终， 三

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就赔偿

金额达成了一致， 化解了

这起矛盾。

意外相撞致死

家属索赔遭拒

陈某是住在枫泾镇第一敬老院

的老人， 已经 94 岁高龄， 与五保

户李某共同居住在一个房间， 两人

平时并无间隙。 李某今年 74 岁，

双目失明， 是持有二级残疾证的残

疾人。 2020 年 5 月 28 日， 李某在

走廊里走路时不慎撞倒陈某， 因患

有骨质疏松， 陈某倒地后致左大腿

骨骨折， 被送往枫泾人民医院急

救。 6 月 6 日， 陈某因多器官衰竭

死亡， 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用

8000 元。 陈某的 3 个儿子认为李

某对陈某的死亡负有主要责任， 第

一敬老院因管理不善对陈某的死亡

负有次要责任， 要求李某赔偿 4 万

元， 第一敬老院赔偿 6万元， 李某

和第一敬老院都表示异议。 三方协

商不成后， 陈某的 3个儿子向枫泾

镇调委会申请调解。

调解员朱善根接到申请后， 首

先查看了陈某的就医记录和死亡证

明， 通过医院的证明无法确定陈某

是自然死亡还是由意外伤害引起的

死亡。 第二天老朱前往第一敬老院

核实情况， 第一敬老院分管副院长

先让老朱观看了事发监控， 从监控

视频可以看到， 李某在走廊里摸索

行走时， 正好有一只猫经过， 条件

发射下手打在陈某身上， 造成陈某

倒地不起。 敬老院表示陈某和李某

一个高龄， 一个双目失明， 平时就

是重点照顾对象， 已经尽到了相应

的责任， 发生这样的意外事件， 敬

老院也没有预料到， 因此对陈某 3

个儿子提出的赔偿金额表示不能接

受。 但现在毕竟陈某因为在敬老院

倒地后左大腿骨骨折， 在医院住院

期间多器官衰竭死亡， 敬老院愿意

承担陈某住院期间部分医疗费用。

在和李某谈话时， 李某表示当

天的情况确实如此， 自己因为双目

失明， 遇到意外情况时不慎手部撞

到陈某， 因陈某已是风烛残年之

人， 经不起任何外力的打击， 结果

在医院就医时死亡， 自己对陈某的

死亡是有责任。 但李某是“五保

户”， 生活不能自理， 是他的堂兄

弟也是监护人李小某将其送到敬老

院， 对陈某 3个儿子提出的 4 万元

的赔偿金额根本没有赔偿能力。 根

据李某提供的联系方式， 老朱找到

了李某的监护人李小某， 李小某表

示已经知道发生的事情， 但自己已

经退休， 依靠农村退养金生活， 没

有能力赔偿 4万元。

依法调解耐心疏导

三方调处化解矛盾

了解这些情况后， 老朱一方面

安抚李某及李小某的情绪， 表示调

委会会按法律和事实调处这起人身

意外伤害案件， 另一方面约定三方

择日到镇调委会进行调解。 为防止

人多嘴杂， 老朱要求陈某三兄弟推

举一个代表参加调解， 其余两兄弟

出具委托书， 委托一人全权代表三

兄弟意见， 最后， 陈某三兄弟经商

议委托老大陈大某参加调解。

6 月 28 日， 敬老院院长、 李

某监护人李小某、 陈大某及社区民

警按时到达调委会参加调解。 在前

期已经做了一部分调解工作的基础

上， 老朱和社区民警向三方讲解了

《人民调解法》 《侵权责任法》 等

相关法律规定， 并说明事实和理

由， 引导三方换位思考， 互相谅

解。 老朱和社区民警在坚持“法理

情” “互谅互让” 的调解原则以及

耐心疏导下， 三方对相关法律知识

有了详细了解， 对陈大某所提出的

赔偿款达成初步意向。

最后经过 2个小时的调解， 三

方在自愿的基础上最终就赔偿金额

达成了一致。 陈大某表示愿意接受

李小某赔偿陈某人身意外伤害赔偿

金 10000元。 第一敬老院负责陈某

因意外产生的住院医疗费向保险公

司理赔， 具体理赔金额由投保的保

险公司决定。 调解协议自三方签字

生效后， 李小某立即支付赔偿金额

10000 元， 并由陈大某出具收条，

作一次性了结。

【案例点评】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陈某死亡

究竟是意外引起的死亡还是自然死

亡， 在医院无法提供确切证据的情

况下， 敬老院和李某对造成陈某死

亡的结果是否承担责任？ 敬老院作

为陈某日常生活的管理者， 已经尽

到了管理责任， 不应再承担赔偿责

任。 但敬老院当初就为每位老人向

保险公司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 因此负责在意外伤害保险的范

围内为陈某理赔部分医疗费用。 陈

某的死亡因医院证明无法将意外伤

害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只能认定为

一般意外伤害事件， 因此李某虽然

负有责任， 但只能在意外伤害的范

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不承担陈某死

亡的赔偿责任。 本案调解员在充分

掌握法律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变通，

在先期个别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

使得三方权责分明， 合理合法、 心

服口服， 最终圆满解决了纠纷。

七旬盲人意外撞死九旬老翁
金山区枫泾镇调委会化解一起敬老院的人身伤害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受新冠疫情影响， 网
约车行业迎来寒冬， 一些

网约车司机与汽车服务公
司也因此产生了矛盾纠

纷。 宝山区逸仙路上某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就遇到了
这样的问题， 由于劳资双

方在解约问题上无法达成
一 致 ， 并 为 此 拨 打 了

“110” 报警电话。

宝山区淞南镇调委会

知晓此事后， 主动出击，

约谈双方当事人。 调解员
耐心解读相关法律法规，

稳定当事人的情绪， 最终

化解了这起纠纷。

端口前移 主动出击

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徐某

某、 吕某某等 20 余人聚集在宝山

区逸仙路上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

办公室内， 要求公司负责人退还押

金与租金。 后因双方协商无果， 最

终拨打了“110” 报警电话。

经了解， 20 余名当事人此前

与汽车服务公司签订了汽车租赁合

约， 拟用于经营网约车。 但受到新

冠疫情影响， 导致网约车生意惨

淡， 无法继续运营。 网约车司机向

汽车服务公司提出终止合同， 退还

租金、 押金， 不支付违约金等要

求。 对此， 汽车服务公司表示不同

意全额退还租金， 同时提出如果提

前解约需收取违约金。

淞南镇调委会驻公安派出所调

解工作室调解员听说此事后， 感到

这起纠纷关系到多人， 如果不妥善

处置， 可能会引发群体性纠纷， 并

且正值疫情期间， 不但会影响地区

稳定， 还会影响疫情防控大局。 于

是， 调解员主动向派出所民警询问

了当事人的联系方式， 拟约谈双

方， 进行调解。

动之以情 晓之以法

沟通交流中， 当事人徐某某向

调解员诉说道： “根据租车协议，

我要向汽车服务公司缴纳每日 250

元租金， 但是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春节以来一直承接不到业务， 处于

入不敷出的经济状态， 目前连信用

卡账单也还不出了。” 其他司机也

纷纷向调解员吐苦水， 表示实在撑

不下去了才要求提前解约的。

另一方面， 汽车服务公司也有自己

的苦衷， 公司负责人表示， 因为需

要承担职工薪资、 政府税收、 办公

室租赁等， 公司运营成本很高， 所

以无法减免汽车租金、 违约金等。

双方始终各不相让， 僵局一时

难以打破， 调解员决定改变方式，

进行背对背调解。

考虑到因疫情防控对网约车生

意造成的实际影响，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相关规定， 调

解员着重从汽车服务公司方面做了

教育、 疏导工作， 运用法律法规及

针对疫情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进行

耐心劝说， 双方当事人情绪慢慢趋

于平静。

经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调解，

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汽车服务公司

最终表示， 对于正常支付租金且继

续履约的网约车司机， 合同到期后

延长 15天租期， 延长期免除租金；

对于提前解除合约的网约车司机，

免收违约金。

【调解心得】

疫情当前， 人群聚集不利于疫

情的有效防控， 民生问题更关系社

会的稳定和谐 。 调解员的主动出

击， 有效避免了一场因疫情引发的

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激化升级， 也为

这群在这个 “严冬” 感到特别无奈

的司机们带去了一丝暖意。

调解员通过向汽车服务公司普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及耐心解读

针对疫情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不但平稳了双方对立的情绪， 也引

导汽车服务公司依法依规提出解决

方案， 最终顺利地化解了这起疫情

期间发生的劳资纠纷。

疫情来袭，网约车司机集体要“解约”
宝山区淞南镇调委会释法说理化解一起劳资纠纷


